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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的本质

一　　人类 道德 道德教育

（一）人类与道德

人类不同于动物，绝对孤独的人是不存在的。倘若真的存

在，那就无所谓道德问题了。换言之，倘若人类原本不是共同

营生者，就不可能思考道德之类的问题。人类原本是共同营生

者，而道德并不是共同营生之后才发生的。在共同营生与道德

之间不存在时间先后的关系。这是因为，使共同营生成为可能

的规则便是道德。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界

限的普遍的规范性“禁则”，诸如不杀人、不说谎、不偷盗。这类

规则一旦被破坏，人类社会的和谐生活便会化为乌有。即令狩

猎民族，在其同族内部也是不自相残杀的。不过，在其所归属

的集团内部被严禁的“杀人”在集团外部却被视为“美德”。这

是一种矛盾的习俗。在拥有狩猎习俗的种族中诞生的男子，为

了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成人，就得到自己所属的集团之外去杀人，

带回被杀者的首级借以证明自己掌握了防卫的本领，从而获得

具备了勇敢与忠诚之类美德的公认，加入独立的成人的行列。造

成这种矛盾的原由，是因为在其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的关系上，

比不上共同营生的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那么密切。伙伴意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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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有可能共同营生的程度①。然而不管怎样，在一个集团内

部倘若动辄杀人，就不可能共同营生。

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人生只有一回。他们是在各自特殊

的情境中营生的。假定人的生命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人生

不限于一回，那也不会构成道德问题。一个人倘若没有青年时

代、老年时代，就没有人生抉择的问题。一个人倘若没有死，也

就谈不上“杀人”、“自杀”了。同样，关于人是处于特定时代、

社会的不同的社会存在，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然而事实恰恰

相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是有始有终的。人生只有一回，总

是生活在某种特定时代、社会之中的。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这

个个人是受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制约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不同

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是在继承、创造文化中营生的。这种

人类生活倘若不借助他人的劳动贡献便不能存在。从生命的维

持到精神文化的创造，无一不是以彼此提供自身的劳动贡献为

前提的。而且这种共同营生是凭借特点不同的人通过相互作出

劳动贡献才得以成立的。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获得物质生活、精

神生活上的满足。人类既是自我目的者，又是共同营生者。正

是在这种人类社会生活的特质中产生了道德的根本问题。

（二）人类与道德教育

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影响作用”（康德）。我们可以从种

种的视角出发作出种种的划分。例如，从场所角度看，教育有

广狭两义。社会生活本身就是教育。这是广义的教育。广义的

教育对于人格的形成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它主要是无意

识地进行的。狭义的教育指的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根据教

育法规，遵循一定的教育目的与目标，有计划地进行的有意识

页。年版，第①宫田丈夫等编著《道德教育的科学》，明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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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切相关的。柏拉图（ 一前

的活动。若从内容（领域）的角度来看教育，则可以划分为：

）技术教育圣；

艺术教育）道德教育 善；科学教育 真；

利；宗教教育美；

育

身体教

健；等等。它们追求着各自的价值。作为教育的领域，强

调哪一种价值，这是由时代与社会的文化体系及价值体系所决

定的。不过，各自的价值是相互关联的。

这些价值的整体性、和谐性、创造性的实现，正是完人教

育的思想。所谓“完人教育”，是在学生个体中凭借一股爱心去

统合真善美等等价值实现的一种教育。在这里，道德教育必须

发挥核心的作用。卢梭（ ）阐述了

他的完人教育的思想：“身心完备，富有良心和同情心，爱美行

善，⋯⋯我感到我只是上帝的工具，沐浴上帝的恩惠；我感到

上帝在助我实现上帝的旨意，善用我的自由去从事善行。”，

斯泰洛齐（

裴

）也认为教育的本质

乃在于，以上帝赋予的人类自然本性为中心，并遵循这种自然

本性，亦即合乎自然地求得头、心、手的和谐、均衡的发展。

教育问题的考察是同如何理解、把握人类存在这个问题密

）说：“人若是接受

了正确的教育，受幸运的资质的恩惠，就会成为至高无上的上

帝的动物；倘若未接受充分的教育，未能完美地成长起来，就

会成为地上最狂暴的动物。”康德（ ）在他

的《教育学讲义》中说：“只有人是必须给予教育的‘创造物’。”

“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幼时被狼叼去哺育的孩子

狼孩，不可能成为人。人不是仅仅凭借自然的素质，自然

②稻富荣次郎主编《教育人名辞典》，理想社， 页。年版，第

教育》福村出版， 页。第年版

①三井浩《爱的场所》 玉川大学出版部， 年。转引自武安宥编著《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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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掌握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善良的习惯”，

科学、道德、艺术、技术、身体的教育，是

成长起来的。其他的动物靠本能生活，其生活方式是有限的、固

定化的。确实，人也拥有本能，但正像人的语言能力那样，是

被作为一种素质赋予人的，是不同于动物的本能那样被固定化

了。换言之，人是一种非固定的、开放式的存在。这里所说的

接受教育的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可以从种种视角作出种种

的界定。例如：“人是直立步行的动物”，“拥有语言进行思维的

存在”，“拥有技术、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社会的存

在”，等等。当我们把人视为这样一种存在时，那么，必然地前

述的教育内容

不可或缺的。人类在其他方面还拥有区别于动物的巨大特性。这

就是，人类是“笑的存在”。作为对母爱的应答，也是一种体现

了亲情与信赖的原理的“微笑的存在”。福禄倍尔

主张，好好地培育婴儿最初的微笑所显示的爱，乃

是教育的根本作用，其共通感情是道德的根源。道德教育就是

以爱与信赖为原理，谋求“善”、“善人”的影响作用。

然而，人也是一种思维的存在。人类是拥有文化、会用语

言，并借助语言传递和创造文化的动物。人类还是社会的存在。

如前所述，人不可能孤身一人营生，只有在人类的集体生活中

才可能生存。为此，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谓之“伦

理” ）的东西。伦理是由习惯（风俗）、法、道德组成的。所谓

习惯，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步形成、逐步定型的行为方式。

这种习惯将会促成“特定的风俗道德”。我们在家庭中习得的“教

养”就是属于这种道德。所谓教养，是指“抑制儿童的本能性冲

。在这种风俗道德中

包含了道德伦理的习惯化了的东西。所谓习惯与法，主要是注重

页。年，福村出版，第育

①江藤恭二等《道德教育研究》，福村出版， 年。转引自武安宥编著《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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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前

）的论述。

外部强制的社会规范，而道德则是注重内省的问题。

因此，人为了作为一个人生存，必不可少的要件就是道德。

这种道德同人类存在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不妨引述苏格拉底

一前，前

，前

苏格拉底是论述真知的探究与德性的开山鼻祖。古希腊的

公民最初是接受体育与文育（神话、传说、叙事诗、故事、音乐），

其后以接受智育为重点。诡辩家们就是他们的智育的教师，其代

表人物是普罗塔哥拉斯（

。他认为不存在联结人们的普遍的、客言是“万物的尺度是人”

，即在各种活动

观的纽带。为此，在尊重现存的规范的同时，“增强微弱的理性”

的雄辩术就是他们的工作，他要求高额的“讲学费”。不过，当时

这种规范正在崩溃，因此出现了陷入极端的一时快乐主义者，也

出现了适应大众需要的玩弄诡辩者。当知识的所有者缺乏主体

性道德时，外部知识成了巨大危害的根源。识破这一危险的是苏

格拉底。诡辩家视“德”为“有能性”

是灵魂的卓

）即“心灵美”，

中具备优异的能力。而苏格拉底则认为“德”

越性（ 。他以“汝识自身吧”为口号，同谓之

雅典的智者派们对话，使他们发现，他们岂但对重大事件漠然无

知，而且对自身亦漠然无知。他借助提问和回答，使人觉悟到自

身的无知。这种觉悟或本我，为了求得真知，就得相亲相爱共同

探求真理。他亲自把这种积极的影响谓之“灵魂的助产”。在柏

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解》中，阐述了“注重德”、“尽力净化灵

魂”、“尽力使自身成为善人”等等。对他来说，所谓“德”，当然并

不单指单纯的知识。

①稻富荣次郎主编《教育人名辞典》，理想社，

②稻富荣次郎主编《教育人名辞典》，理想社，

年版，第

年版，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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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这是柏拉图

“梅诺：告诉我，苏格拉底，人类的德是可教的，还是通过

训练掌握的；或者也不是习得的，人之所以具备德性乃取决于

与生俱来的素质；或者别的什么方式造就的呢？”

什么是德》中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出的问题尽在《梅诺篇

管未必紧扣当代道德教育的问题，却为我们提出了广泛地思考

道德教育的极其根本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这个对话篇引出的结论是，一方面肯定了德的

可教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德的难教性。

“什么是

我们来看看对话篇中的讨论。对于梅诺的“德是可教的吗？”

这个问题，苏格拉底首先把它转换成讨论的前提

“德是可教的吗？”苏

德”，然后给“德”下定义。梅诺的回答经过苏格拉底的推敲节

节后退，陷于窘境。苏格拉底由此展开了“什么是德”的探究。

而梅诺则再度提出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格拉底不得不通过假设（前提）的方法提供答案。这就是：假

如德是知识的话，那么是可教的；假如德不是知识，则是不可

教的。既然德是一个总括的概念，当然可以再分为许多低层次

的德。诸如正义、节制、勇敢、智慧等等。因为可以分析，就

可以拿来教给别人。不过，德未必即是知识而已。“德”应该包

含知善与行善两个层次。有关道德系列的概念及其涵义都极抽

象，极不易界定，这是德之可教性的障碍或困难。从这个定义

上说，德并不是可教的（知识），毋宁说是一种“识见”，它是

人类受益于上帝的恩赐而具备的。然而，重要的一点是，苏格

拉底在梅诺篇中最后说的一句话：“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同

页。第年版①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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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见，具有巨大的意义。因

您一起考察它，以求发现它到底是什么。”，

何谓道德教育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何谓德的问题。以柏拉图

的梅诺篇所提出的问题为线索，我们可以围绕“德是可教的吗？”

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什么是德”和“如

何教授德性”这两个论题。换言之，前一个论题是探讨德之本

质的问题，即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后一个论题则可以说是道

德教育的方法（对象）的问题。

正如对话篇中确立假设（前提）的论证过程那样，“德”被

区分为“知识”与“识见”。试考察这两者的关系，倘若认为可

教的是知识，那么就要在“道德”课上去教授。因此是知识还

是识见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说，是以知识或知识体

系的方式实施道德教育呢，抑或把识见视为人们采取行动时的

知性问题呢？倘是前者，从一般学科教学的立场看，道德教育

也是它的一种方式，诸如明确地传授“正义”的知识那样，就

得以概念界定为中心，使学生习得。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教

育即令是授予关于正义的明确的知识，也未必导致实践“正

义”。就是说，懂得“正义”的概念界定的人未必是躬行“正

义”的人。在这里，后者的问题

为，关于“正义”的知识，就是躬行“正义”时作出具体判断

所必需的“知性”。那么，这种作为实践性知性的识见，是如何

培养或者说如何习得的呢？识见是不能靠德目的说教习得的，它

是在拥有这类实践性识见的人的个别行为中具体地领悟的；识

见是不能靠教授者有意识地进行的行为中教授的，亦即识见是

不可教的，是“借助伴有识见的行为化起来的”。由此只能作出

一个结论：形成道德的方法是同一般的学科教学方式迥然不同

的。

页。年版，第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①苗力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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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性概念的本质及其演进

，前多德

一般认为，人们是根据德的内涵的认识来决定所要传授或

是使学生掌握的内容的。然而围绕着德性内涵的界定，不同时

代不同学者之间有着大相径庭的见解。这里，试就“道德”内

涵的基本视点作一考察。先从“道德”术语的问题谈起。

（一）“道德”的语源

）和“伦理”

人类语言的内涵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为了阐明“道德

教育”这一术语，先来明确一下它的语源。在现代欧洲各国的

日常会话语言中，是难以区分“道德”

，而不

）这两个词的，两者往往混同使用。不过，意味深长的是，

牵涉教育时使用的仅仅是“道德教育”

说“伦理教育”

）这一术语源于拉丁众所周知，“道德”（英语中的

语的

理”的语源是希腊语的 ，即风俗、习

。起初意味着传统的习惯之意。而“伦

，而该词又源于

惯、传统性惯例。不过，“伦理

一前

）这一术语原本是将亚里士

）著作中所用的希腊语

具有“习俗、人品”的涵义，认

改用罗马字表述的词，并不等同于“伦理学”和“伦理”。因为，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谓

为人所具有的种种的德性可以大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牵涉理

智的德性，另一类是牵涉人品的德性。理智德性大部分可以通过

教育方式而产生或增长，而人品之德性则出于习惯。①

年版，第①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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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量。”

人类生活方式与行为方

这样看来，自亚里士多德著作以来，道德教育已经超越了

单纯牵涉风俗、习惯、传统惯例和人品之德性，而是作为一门

研究“遵从完美德性的灵魂活动”

的学问，有了新的涵义。式，尤其是属于个人伦理诸问题

（二）把握“道德”的两个视点

所谓“道德”可以界定为：“作为某社会对其社会成员或成

员相互间的行为的一种约束，为公众所认可的规范的总体。它

并不伴有诸如法律那样的外部强制力，而是一种个人的内在的

就是说，作为社会

这就是说，构成社会的人们旨在制约行为的一般

公认的规范的总体，就是“道德”。确实，在道德中存在这一侧

面。然而，这不过是道德的一个侧面而已。

现象或社会来看，道德是那个时代某集团所承认的行为准则的

总体。因此道德同习俗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一侧面的道德是随

时代而变迁，随民族、地域而异的。

不过，道德还有另一个侧面。这就是从影响个人意识和意

志的内部规范这一点看，“道德”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

准则的总体。

当我们考察道德的本质（何谓道德）时，必须分清两个视

点并加以把握。事实上，从下面的考察可见，“道德行为”大体

是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的。

）将隐含了“社会黑格尔（

因素”与“个体因素”的“道德”明确地区分为，作为社会习

惯与制度而具体化的伦理模式与基于每个人的主观（良心）的

伦理模式。黑格尔把前者谓之“人伦”（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页。年版，第①日本《广辞苑》，岩波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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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反省性道德是指个体面对一种问题情

等客观化了的理性意志），后者则谓之“德性”。

主张在道德理论中必须根杜威

据其起源区分两种“道德行为”。一是源于某集团的习惯、习

；二是源于俗者，谓之“习惯性道德

杜威说，集团是凭借集团控制成员的机构，习惯性道德

个人的“反省性思维”者，谓之“反省性道德”

。

在习惯起主要作用的场合，这时的道德可谓之“习惯性道德”。

在服从集团的社会风气（ ）或习俗（ ）的意义上，是

。从道德语源的考察也可以明白，作为制约集团

成员行为的道德，是从该集团的习惯中产生的。因此道德性行

为或伦理性行为从起源上说，是同所属集团的“社会风气”相

一致的行为。

反省性道德

归纳为三点：

境加以把握时所产生的道德。杜威将反省性思维、行为的特点

行为者必须预先估计到自己选择的某种行为

该行为不是受他人强制的，结果、状况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每一个行为构成一个而必须是自己的认识、自己的选择。

整体，拥有某种一贯性，可以体现行为者的人品。这就是说，所

谓反省性道德是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道德问题状况中主动地作出

展望、作出妥善的行为选择，并在该行为中体现其人品。这就

是所谓的“道德主体性”。

由上可见，道德的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毋

宁说，它作为一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

此我们需要的态度，正如鲍尔诺（

①小笠原道雄编《道德教育原论》，

②小笠原道雄编《道德教育原论》，

年，福村出版，第

年，福村出版，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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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人类的根本态度的核心必须在不断变迁的

历史状况中更新，因而相应地采取不断更新的道德形态。这个

视点表明，我们必须对道德作出历史的、比较的考察，只有这

样才能揭示道德的真正本质。

（三）作为善恶问题的道德课题

道德教育所追求的价值是真、善、美，亦即培育基于自己

的主体性自由选择善的人。道德教育要塑造人的理想行为和理

想生活。

那么，什么是理想的行为？什么是理想的生活？在论述这

些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回答人类的本性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类

的本性是自然赋予的本能与欲望，原本是善的应当加以肯定和

发展的呢，还是本能与欲望不过是恶的渊薮，是应当抑制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明显的道德观的对立。

道德，是否依据时代与场所而发生变化也是一个大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

社会生活的价值标准。一种认为是随着时代、场所的变化而变

化的。这种观点的对立同道德的根据置于何处有着密切的关系。

倘若道德的根据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像柏拉图的理想），那么，

道德具有普遍适用性，就是永恒不变的。倘若认为道德的根据

是受时空限制的，那么道德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把道德的根据置于何处的问题，是同何谓人的本性密切相

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道德的根据在人类内部抑或人类

之外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人性善还是恶的问题。

自古以来，在中外哲学史上对人性本善本恶，亦善亦恶或

无善无恶而可善可恶，有过诸多争论。其实这是一个没有肯定

结论的形而上玄思假设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过，不管其

答案如何，对于德育都有形而上的某种设定意义，值得我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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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天生具有四种道

入分析。

告子上》：“人之性善也，犹水之性善说与性恶说。《孟子

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德观念（仁义礼智）的萌芽。《公孙丑上》说人具有“四端之

心”：“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也。”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

这就是说，这些道德素质同后天社会影响无关，完全是个

性恶》中反对孟子的“性善”说，指出

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素质。人类只要延续，其心是永恒不变的。但

是，荀子在《荀子

驳斥“性善说”混淆天赋（性）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改

人为（伪）的区别。把礼义误为人的本性。他断言人生来就具

有爱好财、利、色等自然情欲，即天性；善的道德伦理观念是

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而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

造人们恶的天性而兴起人为的善。

亦善亦恶说。韩愈在《原性》中列举“后稷生而善，越椒

子鱼而生恶”。王安石撰《性说》，驳斥韩说乃无稽之谈，认为

人所以有善恶智愚的不同，乃后天“习”的结果，“非生而不可

移”，。西汉扬雄持“人性善恶混”说。他认为人性兼含善恶，两

者相杂，非独善或独恶。“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

页。年版，第九），上海教育出版社，

⑤张瑞璠、张惠芬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下）》（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卷

页。年版，第八），上海教育出版社，

④张瑞璠、张惠芬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卷

页。年版，第，上海教育出版社，九

③张瑞璠、张惠芬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下）》（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卷

页。年版，第典》卷九），上海教育出版社，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①②张瑞璠、张惠芬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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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德法则与道德教育

源出于

亦主张

非善非恶说。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性并非本善、本恶，亦

善亦恶，而是非善非恶。本然的人性特质，无所谓道德与不道

德，不涉及善恶原则。我国王阳明先生（

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

。欧阳教先生断言：“如果说康德与阳明先生的人性

非善非恶，而可善可恶的理论，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这应算

是较可作为德育原理的一种假设。”，

（一）人伦法则

这里所谓的法则也可以谓之“规律”。不过，我们可以考虑种

种的法则，诸如自然法则、思维法则、社会法则（法律、习惯等

中，有同前等）。在道德的法则 人伦、价值与时空的法则

述诸法则共性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

或

人伦法则类似于社会法则。人降生之初便从事社会生活，而

在社会中存在习惯、法律之类的规范。英语中的

，德语中的源出于拉丁语的

它们均起源于“习俗”。这表明，人在降生之初就成为社会的一

员，借助该社会的习惯，授以行为的方式。道德教育的开端就是

以习惯为基础的社会化。但是，人是个体的社会的存在。它不是

只要顺从既有的习惯、法律就万事大吉了的。由于社会的进步发

）与适法性（

展，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必须受到尊重。康德区分了“道德性”

，严格区分了“适法”与“道

德”。

页。年版，第③岛田四郎《道德教育研究》，玉川大学出版部，

页。年（①②欧阳教著《德育原理》，文景出版社，民国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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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席勒（

所谓法律是强制规范。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设置最低标准，

凭借权力使人无条件地遵守。习惯也是同样。某共同体的习惯

对其共同体成员拥有强制力，不遵从者将受到谴责。但是无论法

律还是习惯都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必须改造，而且事实

上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因此，个体独立性必须得到承认，而且

为了形成道德，个体的契机也不应当否定，但另一方面，个体不

得无视社会性契机，个体的契机必须回归社会的整体性。正是在

这种动态的运动中人伦的规律得到承认。

儿童原本是非社会化的存在，是自我中心性的存在，所以这

种存在必须社会化，成人必须教会儿童遵守归属集体的社会规

范（习俗、法律等等），家庭的教养就是一个适例。但是人不是单

纯的社会存在，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是盲目地、机械地遵守

社会规范就行的。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如何一边运用他律方法，

一边培育自律的存在，这是道德教育的难点所在。

（二）价值法则

人不像动物受本能与冲动的支配，而是一种感悟价值、获得

价值的存在。儿童尽管未发展，但潜藏着这种能力。否则，道德

教育便不可能了。

动物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其反应方式是固定了的。但在有

意义的人类却不是固定的。迷惑、烦恼之类是人类独有的。因此

应当如何决定意志成了重要的问题。所谓迷惑，是指意志决定的

不定状态。我们必须从若干可能性中选择某种方向。这是同价

值相关的，并不是作出任何选择都行。在这里，有种种的法则在

起作用。在价值中有乐与苦、公正与不公正之类的正负或积极消

极的区别，也有高低序列之分。选择正的价值，抑制负的价值，就

是道德。还应当舍弃低级价值、选择更高的价值。德国哲学家、

）认为，价值有下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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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性价值（乐与苦）、生命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道德价

值不包括在内。在从低级价值中选择高级价值的作用中，这种价

值才显示出来。就作用价值这一点上，体现了它的特色。尽管感

觉上快乐但对健康（生命价值）毫无用处的话，求得一时享乐而

有损健康的选择作用，就是非道德的。此外，当生命价值与文化

价值是矛盾对立、必须从中择一时，也许就得否定前者选择后

者。这样，以选择高级价值为目的进行的选择并旨在实现该价值

的行为，谓之“道德”。

不过，承认价值是个人的事。价值本身虽说有客观性，但由

于价值体系必然地受个人的主观思考的限制，万古不变的价值

体系是不存在的。然而倘若认定价值是纯粹个人的主观的东西，

那么，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就会被否定，招致价值的无政府状态。

其结果将导致道德的混乱。因此，通过努力避免主观偏见，客观

地对待价值，可以在实际上避免某种程度的道德混乱。再有一点

必须留意的是，低级价值是高级价值的基础。不能说它是低级的

便轻视了它的意义。没有健康，文化价值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没

有经济的稳定，精神上的高价值的实现也是困难的。

（三）时空法则

人类这一存在不是单纯的存在，它是在某种状况中生活和

行动的存在。状况的改变，行为方式的道德价值也会跟着改变。

这就是说，论述行为的是非，不仅要考虑上述两种法则，还要考

虑时空法则。

例如，向某人借款，约定还款日期。若不守约，对个人来说也

许无关大局，但这种行为倘若推而广之，整个社会生活便不能成

立（违反人伦法则）；况且，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秩序之上，也会

跟价值法则发生矛盾。不仅如此，合同的履行跟时空法则有关。

就是说，弄错了归还借款的时间场所，便不能履约。我们采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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